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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 

中国证监会2011年11月21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核准文件《关于

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

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

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托管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

月21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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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 2012年6月21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5,271,768.60份 

存续期： 不设固定期限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缜密的资产配置原则和严格的行业个

股选择，积极把握行业和个股投资机会，精选具有核心

价值优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动态优化投资组合，在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实现集合计划资产长期稳健增

值。 

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周期

和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相关资产类别的预期

收益进行监控，动态调整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

和现金资产等大类资产配置，自上而下灵活配置资产；

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精选价值相对被低估、成长性

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的上市公司。在构建和管理投

资组合的过程中，重点布局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产业和

行业以及经济区域，并根据市场节奏动态优化配置资产

组合。 

管理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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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元） -284,069.97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1,070,323.29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24,360,875.00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0.96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0.964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1.73% 

 

三、管理人报告 

（一）业绩表现 

本集合计划在 2012年 6月 21日成立，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本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 0.964元，累计单位净值 0.964元，报告期内单位净值增长率-1.73%。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许文波先生，吉林大学硕士，证券行业从业年限 12 年；历任东北证券分析

师、投资经理助理、高级投资经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主办人、东北证券 1

号、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助理；现任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回顾与分析 

2014年第一季度，市场经历了开年之后的下跌-反弹-下跌的一波三折的走

势，最终一季度上证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反应出在面临经济增速下台阶

背景下，市场参与者对于前景展望的悲观预期释放的过程。而在上个季度中我们

所展望的A股投资环境略差于2013年，及蓝筹向下空间有限，中小市值高估值板

块存在结构性风险的判断被市场逐步验证。伴随悲观预期的释放，市场的系统性

风险进一步下降，下一阶段结构性风险的释放会带来更好的投资机会。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的降低，我们在一季度市场中看到了去年被反复炒作的医

药、TMT在开年第一个月受到极度追捧，到最终反而整体性大幅下跌，全季表现

垫底的巨大反差，也看到去年下半年以来利空不断的地产板块在两会之后的整体

性估值修复。此外，非常局限的一些高景气行业走势仍然独立，而蓝筹品种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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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比较稳定，部分受到国企改革预期的品种开始走强。 

6号产品在这个季度仍然坚持过去的长期投资策略，主要持仓保持相对稳定，

同时也根据年报的情况选择一些看好的公司丰富现有组合。 

一季度，主要指数方面，上证指数、沪深300、深证成指、中小板综合指数、

创业板综合指数分别涨跌-3.91%、-7.89%、-11.48%、-0.93%、3.63%。截至一季

度末，根据我们的统计，今年以来偏股混合型基金收益率中位数大约为-3.81%，

普通股票型基金收益率中位数大约为-4.50%。券商类集合理财产品总体表现略好

于同类基金产品。6号产品一季度收益率-1.73%，优于主板指数，没能取得正收

益，并没能超越中小盘类指数。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14年的第二季度，市场在期盼宏观经济过度失速背景下政府货币政策

的超预期放松之外，更需关注的仍是市场自身的均值回归导致的风格切换过程，

换而言之，在反复追逐的成长股难以满足不断高涨的预期之后，市场很可能在波

澜不惊的情况下，去注目传统行业中业绩扎实，以转型或国企改革为契机从而带

来的很多龙头公司的价值发现。 

去年四季度以来维持到今年一季度的移动互联网的相关公司的热烈炒作，一

方面是科技与大众消费相结合共振的阶段产物，另一方面却也印证出传统企业需

要转型的倒影，但由此衍生出美股向A股的映射之类的体系，我们认为难以被市

场长期验证，市场利用高涨情绪的炒作，大多会因大量互联网产业公司的短命和

赢家通吃的规则而回归。 

而以蓝筹为代表的大型风格指数，在经历了几乎整个2013年到2014年一季度

的沉寂之后，随着这些大型公司稳定的盈利前景、提高的分红率、以及更吸引人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提升的同时，对于二级市场来说也具

备非常充足的安全边际和稳定回报预期。在开年展望时我们预期这部分品种更多

的是脉冲式机会，但抛开整体来看，不排除其中一些结构性个股走出持续性的价

值回归和价值发现行情。对于这部分我们过去认为是硬资产的公司，我们仍然会

加紧跟踪，并且以足够低估的价格或更好的控制回撤的方式加入到我们未来的组

合中去。 

在系统性风险一步步释放充分，对于经济的悲观预期沉入谷底的阶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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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考虑增加整体股票资产的配臵比重，相信我们所投资的公司

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都会将更好的回报呈现出来。而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控制好

最大回撤，让投资者放心的持有这些能够穿越时代的更好的资产。 

（四）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试行

办法》、《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

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本集合计划自2012年6月21日成立，开始投资管理运作，截至2014年3月31

日，管理人针对本集合计划的运作特点，通过每日的风险监控工作以及风险预警

机制，及时发现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并提醒投资主办人采取相应的

风险规避措施，确保集合计划合法合规、正常运行。同时，本集合计划通过完善

的风险指标体系和定期进行的风险状况分析，及时评估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面临

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确保集合计划运作风险水平与其投资目标

相一致。 

在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与说明

书以及管理人相关制度进行投资运作，没有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状况，也未发生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内幕交易和违规交叉交易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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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托管人报告 

 

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4 年第一季度托管人报告 

 

     中国建设银行根据《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和《东

北证券 6 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起托管

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本计划”）资产。 

2014 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及时准确地执行了管理人的投资和清

算指令，办理了本计划名下的资金往来。 

2014 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按合同约定

进行了监督，未发现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2014 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报告期内资产净值的计算、费用开

支方面进行了复核，未发现管理人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复核了本计划资产管理报告(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有关

财务数据部分，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业务部 



 8 

2014年 4月 21日 

 

 

 

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2014-3-31）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期末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4,060,802.82 短期借款  

清算备付金 30,389.13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保证金 5,192.0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920,556.7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其中：  应付证券清算款 0.00 

股票投资 16,355,390.00 应付赎回款 0.00 

债券投资 3,419,887.60 应付管理人报酬 26,019.44 

资产支持证券  应付托管费 4,336.57 

基金投资 145,279.16 应付销售服务费 0.00 

衍生金融资产 0.00 应付交易费用 16,313.8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388,224.34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26,078.83 应付利润 0.00 

应收股利 0.00 其他负债 23,699.00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70,368.88 

    持有人权益：   

   实收集合计划资金 25,271,768.60 

  未分配利润 -910,893.60 

   持有人权益合计 24,360,875.00 

资产合计: 24,431,243.88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合计： 
24,431,243.88 

 

（二）集合计划经营利润表（2014-1-1至 2014-3-31）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集合计划收入 -152,203.75 

1、利息收入 23,918.7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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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收入 8,504.19 

债券利息收入 12,794.87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619.67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178270.78 

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1,178,270.78 

债券投资收益 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0.00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354,393.26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0.00 

二、费用 131,866.22 

1、管理人报酬 84,005.07 

2、托管费 14,000.86 

3、销售服务费 0.00 

4、交易费用 28,852.97 

5、利息支出 0.00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5,007.32 

三、集合计划经营业绩 -284,0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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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16,355,390.00 66.94% 

债  券 3,419,887.60 14.00% 

基  金 145,279.16 0.59%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4,091,191.95   16.75% 

其他资产 419,495.17 1.72% 

合  计 24,431,243.88 100.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证券清算款和存出保证金三项。 

2．其他资产：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总资产比例（%） 

应收利息 26,078.83 0.11% 

应收证券清算款 388,224.34 1.59% 

存出保证金 5,192.00 0.02% 

合 计 419,495.17 1.72% 

注：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

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600519 贵州茅台 10,000 1,547,000.00 6.35% 

2 601006 大秦铁路 210,000 1,402,800.00 5.76% 

3 600900 长江电力 230,000 1,327,100.00 5.45% 

4 000895 双汇发展 32,000 1,257,280.00 5.16% 

5 600886 国投电力 235,000 1,081,000.00 4.44% 

6 000423 东阿阿胶 28,000 954,800.00 3.92% 

7 600066 宇通客车 50,000 803,000.00 3.30% 

8 002014 永新股份 95,000 763,800.00 3.14% 

9 600517 臵信电气 38,000 682,480.00 2.80% 

10 600271 航天信息 33,000 642,180.00 2.64%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序号 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110007 博汇转债 16,500 1,731,510.00 7.11% 

2 110019 恒丰转债 9,080 889,567.60 3.65% 

3 113001 中行转债 6,500 635,050.00 2.61% 

4 110015 石化转债 1,600 163,760.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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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4支债券。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序号 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161812 银华 100 225,239.00 145,279.16 0.60%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1支基金。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七、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32,084,001.70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6,812,233.10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5,271,768.60 

 

 

八、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

产、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4、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2014年1月22日发布公告，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自

2014年1月21日起由庞飒副总裁协助总裁分管。 

（二）本集合计划托管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托管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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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

罚。 

（三）本集合计划相关事项 

1、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2、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3、本集合计划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00272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股票份额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入帐，投资金额为 7,680.00 元，该投资金额占当日东北证券 6 号核心优势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0256%。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是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725）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本次交易完成后，在管理人网站上发布公告，并向证券交易所

报告。同时向吉林证监局、上海证监局备案。 

 

 

九、备查文件目录及查阅方式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 

2、《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4、《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二）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 号 2楼 

网址：www.nesc.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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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